新竹女中社團辦理活動 校外參與人員名單
說明:
1. 活動如與外校合辦或當日如開放校外人士參與，請於課後活動登記單上註記參與人員名單，一式三份，經活動組確認於場地借用登記單核章後，一份交至活動組留存備查、另兩份隨同場地借用登記單最遲於活動前兩天分別交至教官室及警衛室，未繳交或資料不齊者，將無法開放校外人士入校。
2. 若該團體無法統一到校，請造清冊，個別列出以利警衛室人員進出管控。
範例:
	單位名稱
	人數
	負責人姓名
	負責人職稱
	聯絡手機
	備註

	竹中oo社
	10
	王大明
	社長
	0912345678
	協助布置場地

	家長
	1
	陳美美
	家長
	0987654321
	參加活動

	校友
	2
	林沂風、呂竹女
	畢業社團學姊
	0911111111
	參加活動

	
	
	
	
	
	

	
	
	
	
	
	

	
	
	
	
	
	

	
	
	
	
	
	

	
	
	
	
	
	

	
	
	
	
	
	

	
	
	
	
	
	

	
	
	
	
	
	

	
	
	
	
	
	

	
	
	
	
	
	

	
	
	
	
	
	

	
	
	
	
	
	

	
	
	
	
	
	

	
	
	
	
	
	

	
	
	
	
	
	

	
	
	
	
	
	

	
	
	
	
	
	

	
	
	
	
	
	

	
	
	
	
	
	

	
	
	
	
	
	

	
	
	
	
	
	

	
	
	
	
	
	

	
	
	
	
	
	

	
	
	
	
	
	

	
	
	
	
	
	

	
	
	
	
	
	

	
	
	
	
	
	

	
	
	
	
	
	

	
	
	
	
	
	


總計參加人數:_______________
